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6-301-1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管山S-1#、S-2#商铺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6年09月12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管山S-1#、S-2#商铺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09月1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管山S-1#、S-2#商铺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丹北

	
	建筑面积
	2653.3㎡
	建筑总高度
	9.47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2层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Ⅱ 类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独 基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建筑类别
	三 类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管山S-1#、S-2#商铺

	设计编号
	15-187-47

	一、建筑（节能）方面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本工程的绿建（节能）方案应先行申报评审通过后，才能作为施工图设计的依据（省绿建设计标准的4.2.3-4.2.5条）。施工图的绿建专篇的所有数据必须与批准的绿建（节能）方案一致。

2、S-1#二层的物管办公建筑的五类空气污染物为Ⅱ类民用错误！应改为Ⅰ类（DGJ32/J140-2012的3.0.2条）。

（三）、其它

1、剖面显示，在7.80米处的楼板是混凝土楼板，计算模型此处没有楼板？

2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在坡屋面图上，如何防止下滑？确保下面人员的安全！

3、建1/11设计说明，干挂石材墙面里的XPS保温，笔误了！

4、建11/11的1#大样，外挑檐沟上口坡面的保温，没有意义。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干挂师材幕墙与每层楼板处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（见建规6.7.9条及图集13J811-1改P6-32页）。图纸应有交代！

2、一层的主要公共楼梯间出口的门，疏散宽度应不小于梯段宽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五、其他
1、应明确无障碍楼梯的一些具体做法。

2、本套缺总图。

3、二层平面右侧S-2# 笔误，应为S-1#。


	设计人
	殷岛琦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胡伟风
	强制性标准
	4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胡伟风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胡伟风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管山S-1#、S-2#商铺

	设计编号
	15-187-4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（无）



	设计人
	孔福云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眭 亮
	强制性标准
	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周荣俊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眭 亮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管山S-1#、S-2#商铺

	设计编号
	15-187-47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 

五、其他
（无）


	设计人
	邹颖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苏丹
	强制性标准
	
	
	
	

	审核人
	赵苏丹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金港置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管山S-1#、S-2#商铺

	设计编号
	15-187-47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1、电源引自何处不详。

2、部分设计说明与项目不符。

3、门楼下缺照明。

4、门楼基础钢筋应与两边建筑物基础接地钢筋连为整体。

5、商铺在住宅小区，应统一管理。配电柜设有防电气火灾剩余电流动作报警装置，报警声光信号除应在配电柜上设置外，还宜将报警声光信号送至小区有人值守的值班室。参见JGJ242-2011的6.3.1条规定。

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凌 霞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凌 霞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